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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犯认知探究

——基于湖北虎村的实证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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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在湖北虎村开展的实证研究，从区域、行为、施行者和后果四个方面探究儿

童的性侵犯认知。研究表明，儿童对性侵犯区域和行为的认知均存在从模糊到具体的分化，对这

一分化应从教育的角度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年龄。对性侵犯施行者的认知方面，亲属、同

性和特殊职业群体容易获得儿童的信任，而未被视为潜在的性侵犯施行者。儿童在性侵犯结果认

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性侵犯对于女性儿童带来的伤害可能更加严重。文章并未停留在对

四个方面的梳理，而是进一步建构了性侵犯认知的分析框架，以期推进儿童性侵犯的学术研究与

实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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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儿童遭受性侵犯事件频频发生，相关报道亦不时见诸媒体。性侵犯不仅对儿童的身心带

来难以磨灭的影响，还会给儿童的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影响社会和谐。目前，性侵犯问题已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学者们对此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尚缺乏性侵犯相关的全国性调查，为了解性侵犯现状，学者们多次运用问卷、访谈的方法，

基于不同研究对象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调查。如陈晶琦、李宪辰等学者针对小学生的调查
[1-3]

，孙言平等学者

针对大专学生的调查
[4]
，广东等地政府部门亦开展了儿童性侵犯调研

[5]
。研究发现，儿童遭受性侵害问题十

分普遍，甚至达到 10%的比例
[3]
。遭受性侵犯后，只有少数受害者将受害经历告知家长，报警者更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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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被侵犯人群中，农村留守女童由于缺乏成人的监护，成为性侵犯的高危人群

[7]
，而男孩遭受性侵犯的

可能性也不容忽视，受性侵犯的案例有所增加
[5]
。

在描绘性侵犯现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性侵犯的原因、影响和预防等方面加以考察。学者们指

出：老师和家长缺少教授儿童相关知识的意识，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缺失
[8]
，儿童普遍缺乏正式的预防

性侵犯教育，对性侵犯的了解主要来自书本、杂志和互联网
[9]
。由此造成儿童自我保护意识不足，缺少预

防性侵犯的知识和技能
[2]
。在性侵犯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认为，性侵犯会影响儿童学业，导致抑郁、自

卑等负面心理，甚至造成儿童自杀
[10]
，同时也给家庭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破坏社会和谐

[11]
。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较少从儿童主体出发探究儿童对性侵犯

的认知和理解，且缺乏系统性。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我们从性侵犯的概念体系拓展出一个较全面的分析框

架。抽象理解层面，“性侵犯”可以被界定为对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为，区域、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儿童是

否将某行为理解为性侵犯，需要根据该行为指向的区域加以判断，即指向身体的隐私部位。在此有必要区

分“区域认知”和“行为认知”两个维度来理解性侵犯，二者相互关联，但又具有独立性。抽象、静态地

讨论“区域认知”和“行为认知”是不足的，我们同时考察儿童的“对象认知”和“结果认知”，将“性

侵犯”从抽象概念带到了具体现实，儿童是在与不同群体的互动过程中遭受性侵犯、应对性侵犯、认识性

侵犯的，这使得我们对性侵犯认知的分析具有更深的社会性视角。在通过四个维度考察儿童性侵犯认知的

同时，我们也将分析性别和年龄差异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我们试图讨论四个维度之间的联系，并整

合成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

此项研究，我们在湖北虎村访谈了 24 位儿童，年龄跨度为 8—15 岁，其中男生 11 人，女生 13 人，小

学生 14人，初中及以上 10 人
2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遵循“共述”“共景”“共情”的原则

[13]
，从儿童的

主体地位出发，站在儿童的立场上理解他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在交流中构建儿童性侵犯认知的特征。

二、对性侵犯区域的认知

目前学界缺乏对性侵犯公认的定义，对性侵犯区域和行为的具体界定存在一定差别
[14]
，但学者们均认

为性侵犯是对与性相关的特定区域的非常规行为。因而，在性侵犯的概念体系中，区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儿童对于性侵犯的认知，需要以对自身身体部位的认识为基础。隐私部位并不必然与性侵犯有关联，却是

儿童认识性侵犯相关区域的起点。只有明确了身体上的隐私部位，才能认定何为性侵犯行为。因此，我们

首先梳理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知，从而探究儿童对性侵犯区域的认知。

一些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知比较笼统，对隐私部位的描述也比较模糊。例如“肚子”（小博，男，四

年级）、“下半身，包括大腿和膝盖以上”（小浩，男，六年级）等。有少数儿童保持沉默，在我们画出

简图后才粗略圈出了胸部和下体的位置（阿晨，女，初一）。这些儿童可以笼统地感知到隐私部位所处的

区域，但没有说出隐私部位的具体名称，而是用邻近部位代替。这些儿童普遍缺乏二式的生理和性教育，

接受性侵犯相关信息的渠這也通常来自同学私下的谈论。在缺乏权威渠道来确立生理和性侵犯信息的合理

性和全面性的情况下，非正式渠道使儿童获得了零碎的信息，增加了这些信息的私密性，使儿童对隐私部

位印象朦胧又羞于启齿。

还有一些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知较为具体能采用专有名词来称呼它们。例如“红灯区，尿尿的地方”(小

嘉，男，三年级），在问及男女生的区时，他能明确地说出“女生还有胸，男生主要是屁股”。也有一些

注释：1.为了保护采访者，本文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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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回答“胸部和屁股”（萱萱，女.四年级）。这些儿童可以较为大方、明确地用朴素的语言说出隐私部

位的名称，而他们基本上都提及老师曾在课堂上讲过相关内容，例如小嘉口中的“红灯区”就来自老师曾

经在课堂上说过的“男生不能摸女生的红灯区”（小嘉，男，三年级）。通过一些例如课堂的正式渠道，

儿童能够接收到较为系统全面的相关知识，从而对隐私部位的认知更为具体，也有助于儿童减轻对谈论隐

私部位的羞耻感。

少数儿童的回答能将隐私部位与性连接起来，能够指出隐私部位与人体发育和性功能相关。如“生物

书上写的发育的部位”（小霞，女，初二）、“胸和生殖器部分"(薇薇，女，初二）、“性器官之类的”(小

凌，男，初三）。这些儿童通常会提起他们上过的专门课程，这使他们对于隐私部位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

由此可以看出，儿童对于隐私部位的描述存在不同层次：模糊的感觉，具体部位的认知，与性搭建联

系。第一个认知层次仅仅隐约意识到身体上的某些地方一般不会暴露出来，因此是隐私；第二个层次将隐

私部位细化到具体部位；第三个层次则认知到性是使隐私部位成为“隐私”的原因。隐私部位认知所存在

的层次差异，与儿童获取性知识的途径、对性知识的了解程度相关联。一般而言，能够将隐私部位与性连

接起来的多是初中以上的儿童，然而这个认知优势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形成，而是如儿童们所言，

是在课堂上接受正规而权威的性教育的结果。换言之，能够具体、准确地描述隐私部位的儿童往往受过权

威、正式的性教育；对隐私部位仅有笼统或模糊认知的儿童则主要从传闻中零星的获取信息。

三、对性侵犯行为的认知

正如前文所说，区域和行为共同构成性侵犯的概念体系，因此在探究儿童对隐私部位认知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梳理儿童对性侵犯行为的认知，分析儿童一般将对隐私部位的何种行为视为性侵犯或不视为性

侵犯。我们发现，儿童对性侵犯行为的认知具有如下层次：

处在第一个认知层次的儿童完全不了解性侵犯的具体行为，例如，三年级的男生小嘉在回答“你知不

知道什么是性侵犯？”时，直接回答“不知道”；在我们解释过含义之后，他仍然似懂非懂。四年级的男

生小博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也完全没有概念，只是直觉上认为，这是一件让人害羞的事情。

处在第二个认知层次的儿童往往可以意识到性侵犯在“侵犯"、“暴力”和“强迫”方面的行为，例如

性侵犯是“抽耳光”“踹”等凶狠的行为，是男性施加给女性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停留在“手段凶残”、

“侮辱”这一类暴力解释上（萱萱，女，四年级），并未联系到“性”方面。四年级女生晓琳不知道“性

侵犯”这个词，虽然知道“强奸”，也听说过类似的案例，然而对于强奸的具体含义，以及强奸带来的后

果都不清楚，只是觉得受到“这样”的欺负和在路上摔一跤是不同的。结合儿童提及的一些性知识获取渠

道，我们发现，无论是街道传闻、新闻节目还是课堂教学，对性侵犯行为的介绍大多集中在对其暴力行为

和恶劣后果的描述上，对具体行为则讳莫如深，这也许是造成儿童不了解性侵犯的具体行为及其与隐私部

位的关联原因之一。这种认知的隐患显而易见，如果儿童仅仅对性侵犯的暴力层面有所认识的话，他们很

容易被書在施害者诱骗而遭到侵犯，同时自己还难以判断这是性侵犯行为从而有效地寻求帮助。

处在第三个认知层次的儿童不仅认识到性侵犯行为具有暴力特征，也能认识到性侵犯行为与性和隐私

部位的联系。四年级男生小哲对性侵犯的第一反应是“强奸”，而且不仅是发生性关系，触摸或者看隐私

部位都可能算作性侵犯。也有儿童能够较学理性地指出，“[性侵犯就是]男生或女生强迫你，把你，那个

了”（小霞，女，初二）、“在一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强行发生性关系”(小凌，男，初三）、“男

生在女生不愿意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小毅，男，初二）。因此在这部分儿童对于性侵犯的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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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包含“强迫”和“性”两个基本的要素。一些儿童能够打破性别成见，甚至能够用更专业的语言概括性

侵犯行为。

从这三个层次可以看出，儿童对性侵犯行为的认知并不统一，这一差异与知识的积累紧密相关。对于

年龄较小的儿童而言，教师用“红灯区”代指隐私部位有助于儿童认识性侵犯的具体行为，例如，四年级

女生晓娴表示：“不能让别人看或者摸自己的红灯区”。初中生所学生物知识则使他们可以更科学地认识

性行为、隐私部位和性侵犯行为之间的关联。因而，儿童的知识积累会影响他们对性侵犯行为的认知。

四、对性侵犯施行者的认知

前文我们分析了儿童对性侵犯区域、行为的认知，此外，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儿童对性侵犯的认知中

包含对施行者的潜在假设及差别对待，于是我们进而对施行性侵犯的主体以及他们与儿童的关系予以讨论。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儿童对性侵犯潜在施行者的认知在亲疏关系、性别差异和特定社会角色这三个方面存

在差异。

在亲疏关系方面，一些儿童回答允许家人或亲戚看（摸），其他人不行。其原因主要是亲密的血缘关

系产生的信任感，例如“因为他们[那些亲戚]和我比较亲近”（小博，男，四年级）；五年级男生小泽认

为爸爸、妈妈和奶奶可以看（摸），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亲属关系导向体现出差序格局所发挥的作用，

即儿童根据和自己血缘关系的远近判断亲疏，和自己更亲近的人获得儿童更多的信任，儿童认为这部分人

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也不含恶意，因此会允许他们看(摸）。

在性别关系方面，一些儿童的答案是允许同性亲属、要好的同性朋友和同性老师看（摸）。例如四年

级女生安安认为妈妈、奶奶、女老师和女生朋友都可以看（摸），但是所有男性都不可以。这些儿童明确

意识到隐私部位是作为男女重要的区分标志，并且认为它在面对同性之时并不会带来伤害，这是对同性的

信任。这种认知并没有意识到性侵犯也可能发生在同性之间，因而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特定社会角色方面，老师、医生等角色使儿童放松戒备心。在问起老师能否看（摸）自己隐私部位

时，有一些儿童在回答的时候认知模糊，例如“看情况吧”(小浩，男，六年级），但问及具体什么情况，

却说不清楚。还有儿童在回答“如果老师触摸你的隐私部位，你会怎么办”时说：“忍一忍”（萱萱，女，

四年级），原因是“他是老师我要尊敬他”。老师拥有职业所赋予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也使判断力较弱、

依赖性较强的儿童更容易对老师产生信任感，对老师少有防范。当面临老师可能的触摸时,一些儿童往往会

拿不准主意。这是当前儿童性侵犯案例中时常见到的。

医生与教师相类似，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一些儿童对医生少有防备心理。例如有儿童表示“从来没想

过医生可能会图谋不轨”（小俊，男，四年级），当问到“如果医生在路上或者比较私人的场合提出要看

你的隐私部位，可以吗”，四年级男生小宇表示也可以。而一些之前受过性教育的儿童则会明确回答“治

病能碰，不治病就不能碰；治病的时候，只能碰需要碰的地方”（萱萱，女，四年级），或者谨慎地回答

“必须有家人陪同”（晓娴，女，四年级）。

这三个方面虽然各不相同，但背后的思维方式则有相似之处，即根据对象是否会对自己带来危险和伤

害选择是否同意看（摸）自己的隐私部位。当儿童认为更亲密的人、同性或特殊群体不会对自己的隐私部

位造成伤害时，他们会允许看(摸）自己的隐私部位，这是个体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体现。相反，由于儿童对

特定对象的信任，使这些人群、职业更有条件对儿童施行性侵犯，而亲密、信任的对象若做出性侵犯行为，

则会对儿童导致更加严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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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性侵犯后果的认知

倘若遭受到他人对隐私部位的性侵犯，儿童会如何看待其结果并加以应对呢？为此，通过对调査资料

的梳理，我们从儿童对性侵犯创伤的认知人手，进而分析儿童可能的应对方式以及对受害者的态度。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儿童对于性侵犯带来的伤害缺乏认识。一些儿童不确定性侵犯是否会给身体带来

伤害（小乐，男，四年级），甚至认为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小宁，男，四年级）。还有一些儿童确定身体

上会有伤害，但不清楚具体的伤害，往往停留在抽象的理解上，例如，“会疼，[因为]有些人喜欢很重的

就会打嘛！”(小梅，女，五年级）、“被糟蹋了身体就不干净了"（阿晨，女，初一）和“会得传染病”(小

天，女，高一）等等。对身体伤害的认知与我们所发现的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知相咬全：儿童很少能将性

侵犯与隐私部位联系起来.也很少能具体说明性侵犯会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而性侵犯是否会对受害者心理

造成影响方面，儿童一致认为性侵犯会带来心理伤害，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

负面情绪例如伤心和愧疚，而且会有将性侵犯事件归咎于自己的倾向。例如“生活没意思了，会觉得伤心、

愧疚”（悦悦，女，五年级）、“感觉自己不再纯洁”(薇薇，女，初二)和“自尊心下降”(小天，女，初

三》等等。而男生在面临这个问题时回答都较为简单，例如“脸会红，会很害羞”（小博，男，四年级“留

下心理阴影”（小凌，男，初三），也有儿童在问及被性侵犯的心理伤害时，几乎想象不出来会有怎样的

伤害(小宁，男，初二）。虎村作为一个乡村社区，在传统性文化中倾向于将女性视为被动的一方，且较为

看重女性的贞洁。这使得被侵犯的失去“贞洁”的女性自尊心受挫，并产生内疚的理；而男性则较少将自

己联想为性侵犯的被害者.难以有代入感，因此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的伤害都较缺乏认识。这一文化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内化到儿童心中，但这也可能使得女性会更加谨慎，男性则可能放松戒备。

假如遭受性侵犯，儿童通常会向周围的社会网络成员寻求帮助，而向谁求助，则与儿童对可求助对象

的可能反应有关。当儿童认为父母、朋友这些社会成员能够保护和支持自己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向这些人

寻求帮助，因为“即使别人会嘲笑和议论，但是亲近的家人朋友不会因此疏远自己。”(薇薇，女，初二）。

同时，也有儿童表示，“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爸妈也不会放过自己……但不告诉，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小

霞，女，初二）。这体现他们想要告诉家人却又惧怕责骂和惩罚的矛盾情感。我们的访谈发现，初中以下

的儿童大多会选择向父母或警察求助，而初中以上的儿童，由于进入青春期后和朋友的紧密度和信任度都

有所提高，更多儿童会选择向朋友倾诉。也有儿童表示，“如果一个人被性侵犯了，最好不要告诉别人，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当然]也害怕曝光，人都有有自尊心，[要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全都知道了。”

(小天，女，高一）。儿童对名誉的担心暗含了他们对周围人可能反应的认知，即可能会因为被性侵犯而招

致负面评价。因此，儿童在创伤应对上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儿童有向周围人寻求帮助的意愿；另

一方面，他们也认为现实中一旦被他人得知就要承担歧视和污名的风险。这就进一步涉及到儿童会如何看

待被性侵犯者的问题。儿童对性侵犯受害者最常回答的内容是“不歧视”(小霞,女，初二；小毅，男，初

二），除此之外也有儿童表示会同情和安慰他人，例如“周围人可能能会不理她，但是我会安慰她，班上

同学也会安慰她”(悦悦，女，五年级）。这暗示了儿童一方面为同情和安慰是“正确的”的答案，受害者

是需要保护的一方;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不歧视”的敏感性又暗示了这样“正确的”答案并不是现实生活

中普遍的”答案，两者的比照体现了儿童对待性侵犯受害者的态度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湖北虎村儿童性侵犯三的特征概括如下：其一，对性侵犯的认知（区域认知）

方面，儿童对隐私部位缺乏一致性的认知.而是呈现出从笼统的认知到具体的认知、再到其特点和重要性的

理解的分化。在这一分化知识的获取渠道和了解程度影响儿童的区域认知，能够更加具体科学地指出并用

正式词语私部位的儿童往往是通过更加权威正式的藥词如课堂得到关于隐私部位的知识。其二，对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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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认知（行为认知）方面，儿童对性侵犯行为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对性侵犯的行为完全没有认识；

对性侵犯在暴力层面的行为有所认识，但没有认识到性层面的行为；在暴力层面认知的基础上，对性层面

的行为有所认识。由此可见，区域认知与行为认知均具有层次性，而这一层次性很大程度上是与儿童所接

受的教育有关，年龄所带来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其三，对潜在性侵犯者的认知（对象认知）方面，儿童在

对象认知呈现出在亲疏关系、性别、特定社会角色三个方面差异对待。儿童信任亲属、同性、老师或医生，

认为他们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故而允许他们看（摸）自己的隐私部位，这一认知现状显然是有风险的。

其四，对性侵犯可能带来的伤害的认知（结果认知）方面，女性比男性更能意识到性侵犯对精神、身体造

成的伤害。儿童一方面知晓性侵侵犯受害者是需要安慰和保护的人群，但另一方面地认识到周围人可能并

不会善意地对待受同时，社会支持网络的状态直接影响儿童在遇到性侵犯行为之后的可能的应对方式，亲

人、朋友与儿童的关系亲密程度和可靠程度，关系到儿童受性侵犯后是否能即使地发现并得到处理。

在文章的最后，根据我们一开始搭建的概念框架，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看区域认知、行为认知、对象认

知及结果认知之间的联系及其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

区域认知考察儿童对隐私部位的认知，而隐私部位则是构成性侵犯行为的必要条件，因而区域认知是

儿童对性侵犯认知的基础。然而单独的区域认知无法完整体现出儿童对性侵犯行为的理解，这就需要进一

步考察行为认知，也就是对隐私部位的何种行为会被儿童视为性侵犯。我们的研究表明，二者虽然同样存

在从模糊到具体的分化，但并非总是同构，可能存在一个维度上，认识深入，但另一维度上认识不足的情

况。“对象认知”和“结果认知”将“性侵犯”从抽象概念带到了具体现实，儿童是在与不同群体的互动

过程中遭受性侵犯、认识性侵犯、应对性侵犯的。这两个维度使得我们对性侵犯认知的分析可以与社会性

特征如差序格局、性别角色、社会网络等相结合，使得对性侵犯认知的分析具有更深的社会性视角。

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实现了从区域、性质、对象和结果的认知向整体的性侵犯认知的建构。

这四个维度紧密相连，研究者既可以深人到维度内部探究其特点，也可以考察维度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

文化和教育等外部因素分析对整体的影响。虽然虎村儿童的性侵犯认知状态无法代表所有儿童的情况，但

本文提炼的四个维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儿童性侵犯认知的工具，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也有助于社会工作

者、教师等群体在全面了解儿童认知的基础上开展更有效率的预防性侵犯教育。希冀能有更多的学者共同

深化对性侵犯认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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